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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监„2021‟128号 

     

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 
《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部门，各盟市财政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

财政局： 

    2021年 1月 22日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内蒙古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

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„2021‟5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办法》，加快建成自治区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

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，提高财政资

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，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

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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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夯实主体责任 

各级预算部门要认真履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责任，建

立健全本部门绩效评价制度和相关业务规范，完善组织实施流

程，构建科学规范、责任清晰、权责对等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

理体系，健全完善分行业、分领域、分层次绩效指标体系。各级

财政部门负责指导本级各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

作，督促部门充分应用自评和评价结果，加强财政评价结果反馈

和应用，加快构建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 

二、加强统筹协调 

建立健全单位自评、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常态化机制，在全

面推行单位自评的基础上，有序开展部门和财政评价工作。各级

预算部门要按照“五年一个周期、每年不少于 20%”的原则，认

真组织实施重点项目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，并于当年年底前将评

价结果报送本级财政部门。各级财政部门要统筹部门评价实施情

况，按照“全覆盖”要求组织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和抽查复核工作。 

三、强化结果应用 

各级预算部门要健全评价结果反馈制度和整改责任落实制

度，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到项目实施单位，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

问题要及时整改落实到位，对相关政策进行完善并改进管理措

施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和细化评价结果应用办法，建立项目（政

策）及时清理和退出机制，对新增或到期后需继续执行的项目（政

策），应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和重点绩效评价，将评价（估）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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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安排预算、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切实做到有效

要安排、低效要压减、无效要问责。各级预算部门和财政部门要

全面落实绩效评价信息报告与公开机制。预算部门要按照《办法》

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和整改结果报同级财政部门。财政部门要将

财政评价结果向同级政府和人大报告。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结果

应编入政府决算和部门决算，依法予以公开，主动接受人大、审

计、财政和社会监督。 

根据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

内蒙古自治区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内财监

„2017‟2082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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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 2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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